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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铁路路基设计规范》等

  4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设函〔1999)157号

    《铁路路基设计规范》(TB 10001-99),((铁路隧道设计规范》

(TB 10003-99),《铁路工程水文勘All设计规范))(TB 10017-99)和

《铁路驼峰及调车场设计规范》(TB 10062-99)4个标准，经审查现

批准发布，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原《铁路路基设计规范》

(TBJ 1-85) ,《铁路随选设计规范))(TBJ3-85)(含1996年局部修订

版)和《铁路桥波勘浏设计规范》(TBJ 17-86) 3个标准同时度止。

    《铁路隧选设计规范》(TB 10003-99)中的围岩分级，采用了国

家标准的分级排序，与原规范的围岩分类排序相反。《铁路工程地质

技米规范》、《铁路隧遗施工规范》及隧道衬砌标准设计图未修订发布

之前，各单位在提供地质资并、设计文件和使用标准设计图及施工等

过程中要注意析发布的围岩分级与原围岩分类的对应关来，进免发

生错误。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择，由铁进出版社和铁路工程

技米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C1997)54号文的要求，在《铁路路基设计规范)(TBJ 1-85，含1996年

局部修订版)的蓦础上修订而成。
    本规范内容包括总则、术语、路肩高程、路基面形状和宽度、基床、路堤、路堑、路基排水、路基防护和

改建与增建第二线路基共10章，并有列车和轨道荷载换算土柱高度及分布宽度、路基工程混凝土与砌

体强度等级及适用范围、填料分类和铁路用地等附录。

    本规范主要修订内容有:
    (1)修订了“直线地段路墓面宽度”表、“曲线地段路基面加宽值”表和“列车和轨道荷载换算土柱高

度及分布宽度”表;
    (2)删除了有关特殊路蓦和路基支挡结构物的有关设计内容，将其纳入相关三层次规范;

    (3)修订了路基面形状以及I级干线路肩宽度标准;

    (4)修订了路基基床结构、填料及压实度标准;



    (5)新增了光面、预裂爆破技术和软弱松散岩质路堑边坡加固技术的有关设计原则和规定;

    (6)新增了土工合成材料、轻型防护结构等新材料、新技术在基床加固、路基排水以及坡面防护等方

面的应用原则和标准;

    (7)新增了“滨海路基”等特殊条件下路肩高程设计标准;

    (8)修订了“路基工程混凝土与砌体强度等级及适用范围”表;

    (9)修订了改建与增建第二线路基和铁路用地有关标准。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

之处，诸及时将意见和资料寄交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兰州市和政路75号，邮政编码:730000)，并抄

送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7号，邮政编码;100020)，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跪设甘理司负货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包黎明、李善皋、朱群芳、龙锦永、赵厚生、胡焕民。



1 总 则

1.0.1 为统一铁路路基设计技术标准，使路基设计符合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要求.制定本

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最高行车速度140km/h，标准轨距新建及改建工、1,，级铁路的路基工程设计。

1.0.3 铁路路蓦是铁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受轨道和列车荷载的基础。路基工程作为土工结构

物，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使之能抵抗各种自然因素作用的影响。

1.0.4 铁路列车竖向活载必须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标准活载，一般不计冲击力、离心力、制动力和

摇摆力作用。轨道和列车荷载用换算土柱来代替，换算土柱高度及分布宽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

定。

1.0.5 路基工程使用的混凝土、石料及其砌筑用水泥砂浆的最低强度等级及适用范围，应符合本规范

附录B的规定.

1.0.6 路基工程设计应推广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和新工艺，推行机械化施工方法。

1.0.7 路基病害整治应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彻底整治，不留后患的原则，采取合理的整治方案和

有效的工程措施。

1.0.8 路墓设计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量减少破坏天然植被和山体平衡，在狭窄的河谷地段不应

侵占河床。在地形陡峻地段、不良地质地段和狭窄的河谷地段.可视具体情况设置挡护工程。
1.0.， 研究路墓重点工程方案时，应从设计、施工、运营等方面作全面考虑，并以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为目标，通过技术经济比选确定。

    路墓设计应避免高堤深堑.并应与桥、隧等建筑物作比较。

1.0.10 路基土石方调配，应移挖作填，减少施工方，节约用地。

1.0.11路基工程应做好排水设计，确保排水通畅。

1.0.12 区间路基每隔500 m左右应设置养路机械作业平台一处。单线铁路可在一侧或两侧交错设

置，双线铁路两侧均应设置。

1.0.13 岩石路堑可预留电缆沟槽;土质路基的路肩和边坡不应设置电缆沟槽，困难情况下必须设置

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并及时回填夯实，确保路墓的完整和稳定。在路基上设置其他杆架、管线等设备时，

也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路基的完整和稳定。

1.0-14 区间路墓用地设计，应按本规范附录D的有关规定执行。

1.0.15铁路路基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路基 subgrade
经开挖和填筑而形成的直接支承轨道的基础结构。

2.0.2 路堤 embankment

在原地面上，用土、石填筑的路基。

2.0.3 路堑 cutting

自原地面向下开挖的路基。

2.0.4 墓床 subgrad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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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基上部承受轨道、列车动力作用，并受水文气候变化影响而规定的一定深度。基床有表层与底层

之分。

2.0.5 路肩高程 formation level (F. L)

    路肩外缘的高程，有路肩设计高程和路肩施工高程之分。

2.0.6 压实系数 compacting factor

    填土压实后的干密度与击实试验得出的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2.0.7 地基系数 subgrade reaction coefficient

    由平板荷载试验测得的荷载强度与其相应下沉量的比值。

2.0.8土工合成材料 geosynthetics

    应用于岩土工程的合成材料产品的总称。

2.0.， 最优含水量 optimum moisture content

    相应于最大干密度时土体的含水量。

2.0.10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stability factor of slope

    边坡稳定性分析中，土体沿某一滑动面的抗滑力(矩)和滑动力(矩)之比值。

3 路 肩 高 程

3.0.1路肩高程受洪水位或潮水位控制时，应根据下列规定确定设计洪水频率或重现期，以计算其设

计水位。

    1 设计洪水频率标准:I、I级铁路为1/100,，级铁路为1/50,

    若观测洪水(含调查洪水)频率小于上述设计洪水频率时，应按观测洪水频率设计。但当观测洪水频

率小于下列频率时，应按下列频率设计:工、I级铁路为1/300,，级铁路为1八00,

    2在淤积严重或有特殊要求的水库地段，应在初步设计中拟定洪水频率标准。
    3 改建既有线与增建第二线的洪水颇率，应根据多年运营和水容情况在初步设计时确定。

    4 滨海路堤的设计潮水位，I、I级铁路采用重现期为100年一遇的高潮位，，级铁路采用重现期

为5。年一遇的高潮位.如滨海路堤兼做水运码头时，尚应按水运码头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最低潮位‘

3.02滨河、河滩路堤的路肩高程应高出设计水位加童水高(包括河道卡口或建筑物造成的塑水，河湾

水面超高)加波浪侵袭高或斜水流局部冲高，加河床淤积影响高度，再加。.5m。其中波浪侵袭高与斜水

流局部冲高应取二者中之大值。

3.0.3 水库路基的路肩高程，应高出设计水位加波浪侵袭高加塑水高(包括水库回水及边岸塑水)，再

加。.5m。当按规定洪水频率计算的设计水位低于水库正常高水位时，应采用水库正常高水位作为设计

水位。

3.0.4未设防浪胸墙的滨海路堤.其路肩高程应高出设计高潮水位加波浪侵袭高(波浪爬高)加不小于

0.5m的安全高度;当路堤顶设有防浪胸墙时，路肩高程应高出设计高潮水位以上不小于。. 5 m,

3.0.5 地下水水位和地面积水水位较高地段的路墓，其路肩高程应高出最高地下水水位或最高地面积

水水位加毛细水强烈上升高度，再加。. 5 m,
3.0.6 季节冻土地区路基的路肩高程应高出冻前地下水水位或冻前地面积水水位，加毛细水强烈上升

高度加有害冻胀深度，再加0. 5 m,
3.0.7 盐渍土路基的路肩高程应高出最高地下水水位或最高地面积水水位，加毛细水强烈上升高度加

蒸发强烈影响深度，再加0. 5 m,
    当盐溃土路基有季节性冻害时，应按本规范第3.0.6条和本条的规定分别计算路肩高程，取二者中

之大值。



3.0.8 当路基采取降低水位、设置毛细水隔断层等措施时，路肩高程可不受本规范第3.0.5条、第

.6条和第3. 0.7条规定的限制。

4 路基面形状和宽度

4.1 路基面形状

4.1.1路基面应根据基床土质设路拱或做成平面。其形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渗水土和用封闭层处理的路基面应设路拱。路拱形状为三角形，单线路基的路拱高0. 15 m,

一次修筑双线路基的路拱高0. 2 m，底宽等于路基面宽度。曲线加宽时，仍保持三角形。

    2 渗水土和岩石(年平均降水量大于400 mm地区的易风化泥质岩石除外)的路基面均为平面。其

路肩应高于非渗水土路基的路肩，高出尺寸Ah按式((4.1.1)计算。
                                      以 =(h:一h,)+乙 (4.1.1)

式中 h— 非渗水土路基的道床厚度(m);

      h, 渗水土路基的道床厚度(m);

      。一 轨下路拱高度 (m),

4.1.2 渗水土、岩石路基与非渗水上路基连接时，路基面应以渗水土由非渗水土路基的路肩高程向渗

水土路肩施工高程顺坡，其长度不应小于lom,

4.2 路基面宽度

4.2.1 区间路墓面宽度应根据铁路等级、正线数目、线间距、远期采用的轨道类型、路基面形状、曲线加

宽、路肩宽度等由计算确定

  路肩宽度;1级铁路，一般情况下，路堤不应小于“.8 m,路堑不应小子“·户m，困难条件下，路堤不
得小于。‘6m，路堑不得小于0. 4 m; 1级铁路的路堤不得小于。. 6 m，路堑不得小子0.4m;i级铁路

的路堤和路堑均不得小于。. 4 m,
    直线地段的路荃面宽度，应按表4.2.1采用。

                                  农4.2.1!线地段路基面宽度(m)

铁路

等级

轨道

类型

单 线 双 线

非渗水土 诊水土、岩石 非诊水土 渗水土、岩石

道床

厚度

路墓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墓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墓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路堤 路堑 路圾 路堑路堤 路堑路提 路堑

I级

特!型 0.50 7.5 7.1 0.35 6.6 6.2 0.50 11.6 11.2 0.35 10.6 10.2

重 型 0.50 7.5 7.1 0.35 6.6 6.2 0. 50 11.6 11.2 0.35 10. 6 10.2

次重型 0.45 7.1 6. 7 0.30 6. 3 5.9 0.45 11.3 10.9 0.30 10.3 9.9

0级

次重型 0.45 6.7 6 3 0. 30 5.9 5.5

中 型 0. 40 6.5 6.1 以 30 5. 9 5.5



续表4.2.1

铁路

等级

轨道

类型

单 线 双 线

非渗水土 渗水土、岩石 非渗水土 渗水土、岩石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道床

厚度

路基面宽度

路堤 路堑路堤 路堑路堤 路堑路堤 路堑

班级

中 型 0. 40 6. 2 6. 2 0. 30 5.5 5. 5

轻 型 0. 35 5. 6 5. 6 0. 25 5. 0 5.0

    注 I 表中宽度值系按非无缝线路道床顶宽计算，当铺设无缝线路时，特重型与重型轨道路基面宽度均应增加0.2 m,次重型轨道

          路面宽度均应增加。.3 m,

      2 困难条件下，当路肩宽度为路堤0. 6 m、路堑0.4 m时，I级铁路路荃面宽度可减小0.4 m,

      3 单线路堑自线路中心沿轨枕底面水平至路堑边坡的距离，一边不应小于3. 5 m(曲线地段系指曲线外侧)，双线路堑两边均不

          应小于3. 5 m,

      4 表中的非渗水土是指砧性土(填料中的细粒土)、粉砂(填料中的钻砂、粉砂)以及砧性土含It大于等于15%的碎石类土、砂类

          土(填料中的岩块和粗粒土，但粗粒土中砧砂、粉砂除外)，

      5 年平均降水f大于400 mm地区的易风化泥质岩石，可按非渗水土一栏考愈.

4.2.2 区间单线曲线地段的路基面宽度，应在曲线外侧按表4.2.2的数值加宽，加宽值在缓和曲线范

围内线性递减。
                                  衰4.2.2 曲姚地段路荃面加宽值(m)

铁 路 等 级 曲线半径R 路荃面外侧加宽值

I级

I级

R(800 0. 5

800<R镇1 000 0.4

1 000<R(1 600 0.3

1 600<R(6 000 0.2

6 000<R(10 000 0.1

.级

R(600 0. 5

600<R(800 0.4

8 00<R镇1 000 0.3

1 000<R镇2 000 0.2

2 000<R(5 000 0.'l

区间双线曲线地段的路基面加宽值，应根据线间距、外轨超高、道床宽度及其坡度、路拱形状等计算

确定
337



5 基 床

5.1基床结构

5.1.1 路基基床应分为表层及底层，其厚度应符合表5.1.1的规定

                            农5.1.1 甚床农层及底层厚度 (m)

铁 路 等 级 1 级 兀 级 . 级

层 位
表 层 0. 6 0.5 0.4

底 层 1.9 1.5 1.1

    注:基床厚度以路肩施工高程为计算起点.

5.1.2路堤墓床为渗水土而其下部为非渗水土时，非渗水土层顶面应设4%横向排水坡。路堑基床表
层换填渗水土时，其底层顶面应设400横向排水坡。

5.1.3 陡坡地段的半填半挖路基，路基面以下1 m基床范围内应予以挖除换填，填料应符合基床土的
要求.挖方顶面应设4%的向外排水坡.

，，2 路堤基床

5.2.1基床表层填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优先选用A组填料(城料组别见本规范第6.1.1条)，其次为B组填料，但颖粒粒径不得大于
150 mm.

    2 当选用B组填料中的砂钻土时，在年平均降水量大于500 mm地区，其塑性指数不得大于12,

液限不得大于32写。

    3 当不得不使用C组填料中的细粒土含量大于30%的卵石土、碎石土、国砾土、角砾土和细粒土

中的粉土、粉钻土时，在年平均降水量大于500 mm地区，其塑性指数不得大于12，液限不得大于32%.

    4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填料，应采取土质改良措施。
    5 严禁使用D,E组填料作为基床表层填料。

5.2.2 基床底层的填料可选用A,B,C组填料。当不得不使用D组填料时，必须采取加固或改良措施。

5.2.3 基床土的压实度，对细粒土和m砂、粉砂应采用压实系数或地基系数作为控制指标;对粗粒土

(粘砂、粉砂除外)应采用相对密度或地基系数作为控制指标;对碎石类土和块石类混合料应采用地基系

数作为控制指标。其值不应小于表5.2.3的规定值。
                                        衰5.2.3 基庆土的压实度

层位万灭子'tot A
细粒土和

钻砂、粉砂

细砂、中砂、

粗砂、砾砂
砾石类 碎石类

块石类

混合科

1、e级 .级 1、【、.级

表 层

压实系数xn 0.91 0.91

地基系数x,o

          (MPe/cm)
0.s 0.s 1.0 1.2 1.2

相对密度n, 0.75 0. 75



续表5.2-3

层位淤葬KAPi1E 31:
细粒土和

狱砂、粉砂

细砂、中砂、

粗砂、砾砂
砾石类 碎石类

块石类

混台料

I、蕊级 l级 1、I、.级

底 层

压实系数Kn 0. 89 0.88

地基系数K3o

          (MPa/cm)
0.8 0. 7 0. 8 1.0 1.0 1.2

相对密度D, 0. 7 0.7

注:I  Kn为重型击实试脸的压实系数卜

    2  Kxo为30 cm直径荷载板试验得出的地基系数，一般取下沉量为。.125..的荷载强度

5.2.4 高度小于基床厚度的低路堤，基床表层厚度范围内天然地基的土质及其密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2.1条和第5.2.3条的规定。基床底层厚度范围内夭然地基为冲积细粒土时，其静力触探比贯人阻力

值不得小于1 MPa,

5.3 路堑蓦床

5.3.1 基床表层土，在年平均降水量大于500 mm地区，当为易风化的泥质岩石和塑性指数大于12.

液限大于32%的粘性土时，应采取换埃或土质改良等措施.
5.3.2 基床表层土的压实度不应小于本规范表5.2.3的规定值，否则应采取压实措施。

5.3.3 墓床底层为软弱土层时，其静力触探比贯人阻力P.值不得小子1MPa.

5.4 墓床加固措施

5.4.1 基床加固应根据土质及其密度、降水量、地下水类型及其埋藏深度、加固材料来源等，经比选采

用适宜的加固措施。

5.4.2基床加固措施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就地碾压— 路堑塞床表层和低路堤基床表层范围内天然地基土的密度不能满足本规范表

5.2.3的规定时，可采用重型碾压机械进行碾压。
    2 换土或土质改良— 当基床土不能满足本规范第5.2.1条、第5.2.2条和第5.3.1条的规定

时，可采用换土或在土中加入石灰、水泥、砂、炉渣等掺和料的土质改良措施.

3 加强排水— 当基床土受水影响时

范围内的水。

4设置土工合成材料— 当降水量大

的土工膜或复合土工膜;当水源为地下水时

层时，可在基床表层铺设土工格室。

，应增设地面或地下排水设备，拦截、引排或降低、疏干基床

，同时墓床土为亲水性强的填料时，可在路基面铺设不透水

，可在路基面铺设透水的无纺土工织物;当基床土为软弱土

5 综合措施— 当并存的诸因素均可诱发基床病害时，可采用上述措施的组合

6 路 堤

6.1 填 料

6.1.1
路堤填料根据土石的颗粒组成、颗粒形状、塑性指数及液限等，应分为岩块、粗粒土和细粒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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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见本规范附录C。按填料的性质及适用性，可分为下列五组:

    A组— 优质填料 包括硬块石，级配良好和细粒土含量小于15环的漂石土、卵石土、碎石土、圆砾

十、角砾土、砾砂、粗砂、中砂

    B组— 良好填料。包括不易风化的软块石(胶结物为硅质或钙质)，级配不良的漂石土、卵石土、碎

石土、圆砾土、角砾土、砾砂、粗砂、中砂，细粒土含量在15%-30%的漂石土、卵石土、碎石土、圆砾土、

角砾土和细砂、钻砂、砂粉土、砂砧土。
    C组— 一般填料。包括易风化的软块石(胶结物为泥质)，细粒土含量在30%以上的漂石上、卵石

土、碎石土、圆砾土、角砾土和粉砂、粉土、粉钻土

    D组— 不宜使用的差质填料。包括强风化及全风化的软块石、砧粉土和私土。

    E组— 严禁使用的劣质填料。包括有机土。
6.1.2 路堤基床以下部位填料，宜选用A,B,C组填料。当选用D组填料时，应采取加固或改良措

施。

6.1.3路堤浸水部位的填料，宜选用渗水土填料。当采用细砂、粉砂作填料时，应采取防止振动液化的

措施。

6.1.4 使用不同填料填筑路堤时，应分层填筑，每一水平层全宽应以同一种填料填筑。当渗水土填在非

渗水土上时。非渗水土层顶面应向两侧设4%的人字横坡;非渗水土填在渗水土上时，接触面可为平面;

当上下两层填料的颗粒大小相差悬殊时.应在分界面上铺设垫层。

    当分层填筑有困难时，宜将渗水性弱的土填在堤心部分，两侧填筑渗水性强的土。

6.2 压 实 度

6.2.1 基床以下部位填料的压实度，对细粒土和粗粒土中的玛砂、粉砂，应采用压实系数或地基系数作

为控制指标。对粗粒土(钻砂、粉砂除外)，应采用相对密度或地基系数作为控制指标;对碎石类土和块石

类混合料，应采用地墓系数作为控制指标。其值不应小子表6.2.1的规定值。
                                    农‘.2.1 基床以下邵位坡料的压实度

填筑部位兔L1;9: 0#F二骂
细粒土和
钻砂 、粉砂

细砂、中砂、
粗砂、砾砂

砾石类 碎石类
块石类

混合料

1、1级 .级 t、，、.级

不漫水

部分

压实系数Kn 0.86 0.81

地基系数K,o

      (MPa/cm)
0.7 0.6 0. 7 0.8 0.8 1.0

相对密度 n. 0.65 0.65

浸水部

分及桥

涵缺口

压实系数Kn D. 89 0.86

地羞系数Kso
      (MPa/cm)

0.8 0 7 0. 8 1.0 1.0 1. 2

相对密度D, 0.7 0.7

    注:3在年平均降水f小于400..地区压实系数可按表列数值减小0.05,

        2桥梁缺口指桥台背后上方长度不小于桥台高度加2m的范围，涵洞缺口指涵润两侧每边不小于涵洞孔径2估的范围

6.2.2施工控制含水量的范围，应根据填料性质、要求的压实度和机械压实能力综合确定。细粒土和粗

粒土中钻砂、粉砂填筑时的含水蚤应接近最优含水量，当含水量过高或过低时，可采取疏干晾晒或加水

湿润等措施。
6.2.3 路堤边坡高度大于20 m时，应根据填料、边坡高度等加宽路基面，其每侧加宽值Ab应按式

(6. 2.3)计算。
                                                  4h二 ‘·h·m                                  (6.2.3)



式中 c— 沉降比，细粒土约为0.01-0-02，粗粒土约为。.005-0.015，硬块石约为0.005-0-01，软
          块石约为0. 015-0. 025;

      h— 路堤边坡高度(m);

      ，— 道床边坡坡率，特重型、重型、次重型及中型轨道m=1. 75，轻型轨道m=1. 5.

6.3 边坡形式和坡度

‘.3.

确定

1 路堤边坡形式和坡度应根据填料的物理力学性质、边坡高度、列车荷载和地基工程地质条件等

当地基条件良好，边坡高度不大于表6.3. 1范围时，其边坡形式和坡度应按表6. 3. 1采用。

                                  衰‘.3.1 路堤边坡形式和坡度

填 料 类别

边坡高度Cm) 边 坡 坡 度

边坡形式全部

高度

上部

高度

下部

高度
全部坡度 上部坡度 下部坡度

细 粒 土 20 8 12 1.1.5 1:1.75 折线型

粗粒土(细砂、粉砂、钻

砂除外)、碎石土、卵石

土、漂石土

20 12 8 1.1.5 1:1.75 折线型

硬 块 石
8 1，1.3 直线型

20 1.1.5 直线型

    注:1 如有可靠资料和经脸时，可不受本表限制，

        2 城料用较径大于25Cm的不易风化的块石、边坡干砌时，其边坡坡度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卜

        3 城料为易风化的软块石时，其边坡坡度应按风化后土质边坡设计.

6.3.2 路堤边坡高度大于表6.3.1所列的数值时，其超出的下部边坡形式和坡度，应根据填料的性质

由稳定分析计算确定，最小稳定安全系数应为1.15-1-25，边坡形式宜用阶梯型。

6.3.3 路堤坡脚外应设置不小于2m宽的天然护道.在经济作物区高产田地段，当能保证路堤稳定

时，可设宽度不小于1m的人工护道或设坡脚墙。

‘.4 地基表层处理

‘.4.1 稳定斜坡上地基表层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地面横坡缓于1:10时，路堤可直接填筑在天然地面上。但路堤高度小于基床厚度的地段，应清

除地表草皮。

    2地面横坡为l:10̂-1:5时，应清除草皮。
    3 地面横坡为1，5-1.2.5时，原地面应挖台阶，台阶宽度不应小于1 m,当基岩面上的覆盖层

较薄时，宜先清除搜盖层再挖台阶。当挂盖层较厚且稳定时，可予保留，即在原地面挖台阶后填筑路堤。

6.4.2 地面横坡陡于1:2.5地段的陡坡路堤，必须检算路堤整体沿墓底及荃底下软弱层滑动的稳定

性，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得小于1.25。否则应采取改善墓底条件或设置支挡结构物等防滑措施。

    陡坡路堤靠山侧应设排水设备，并采取防渗加固措施。
6.4.3基底有地下水影响路堤稳定时，应采取拦截引排至基底范围以外或在路堤底部填筑渗水填料等

措施.
6.4.4 地基表层为松徽土层，其天然密度小于本规范表6.2.1的规定值时，若松土厚度不大于0.3 m,

应将原地表碾压密实;若松土厚度大于0. 3 m，应将松土翻挖，分层回填压实或采取其他地基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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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后的密度应满足本规范表6,2. 1的规定。

6.4.5 地基表层为软弱土层，其标准贯入锤击数N值小于4或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P:小于1MPa

时，应根据软弱土层的性质、厚度、含水量、地表积水深度等，采取排水疏干、挖除换填、抛填片石或填砂

砾石等地基加固措施。

6.5 取土坑设置

6.5.1 取土坑的设置，应根据各地段所需取土数量，并结合路基排水、地形、土质、施工方法、节约用地

等，作出统一规划，

‘.5.2 取土坑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形平坦地段，宜设在路堤一侧。当地面横坡陡于1:10时，宜设在路堤上侧。

    2桥头河滩路堤，取土坑必须设在下游侧。

    3 兼作排水的取土坑，应确保水流通畅排出。其深度不宜超过该地区地下水水位并应与桥涵进口

高程相衔接;其纵坡不应小于2%0，平坦地段亦不应小于1%0,

    4 当取土坑较深时，坡脚至取土坑距离应保证路堤边坡稳定，取土坑内侧壁应适当防护。

6.5.3 良田地段，当路堤填方数量大而集中，且地下水水位较高时，可远运或集中取土，

                            7 路 堑

                                7.1 土质路堑

7.1.1土质路堑边坡形式及坡度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土的性质、边坡高度、排水措施、施工

方法，并结合自然稳定山坡和人工边坡的调查及力学分析综合确定。

    边坡高度不大于20m时，边坡坡度可按表7.1.1设计。
                                    表7.1.1土质路妞边坡艘度

土 的 类 别 边 坡 坡 度

钻土、粉质勒土、塑性指数大于3的粉土 1:1-1:1.5

中密以上的中砂、粗砂、砾砂 11 1.5̂ -1.1.75

卵石土、碎石土、圆砾土、角砾土
胶结和密实 1‘0.5-1:1

中 密 1:1̂-1.1.5

    注:〕黄土、膨胀土娜特殊土路堑边坡形式及坡度应按《铁路特殊路签设计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2有可靠的资料和经脸时可不受本表限制

7.1.2 路堑边坡高度大于200时，其边坡形式及坡度应按本规范第7.1.1条有关规定并结合边坡稳

定性分析计算确定，最小稳定安全系数应为1.15--1.25,

7.1.3 在碎石类土、砂类土及其他土质路堑中，应在侧沟外侧设置平台，其宽度应视边坡高度和土的性

质决定，不宜小于lm。当边坡全部设防护加固工程时，可不设平台。

7.1.4 不同地层组成的较深路堑，宜在边坡中部或不同地层分界处设置平台，并在平台上设置截水沟

或挡水墙，平台宽度不宜小于2m。在年平均降水量小于400 mm地区，边坡平台上可不设截水沟，但应

设置向坡脚方向不小于4%的排水横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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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岩石路堑

7.2.1岩石路堑边坡形式及坡度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岩性、边坡高度、施工方法，并结合岩
体结构、结构面产状、风化程度和地貌形态以及自然稳定边坡和人工边坡的调查综合确定。必要时可采

用稳定分析方法予以检算。

    边坡高度不大于20m时，边坡坡度可按表7.2.1的规宁设计

衰7.2.1岩石路堑边坡坡度

岩 石 类 别 风 化 程 度 边 坡 坡 度

硬 质 岩

未风化、徽风化 1:0.1̂ 1:0. 3

弱风化、强风化 1:0.3̂ 1:0.75

全 风 化 1‘0.75̂ -1:1

软 质 岩

未风化、徽风化 1 - 0.3-1:0.75

弱风化、强风化 1:0.5-1:1

全 风 化 1，0.75̂-1‘1.5

    注:l膨胀岩等特殊岩质路堑边坡形式及坡度应按《铁路特殊路签设计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2 软质岩石边坡如整体旅定性好且设坡面防护时.可采用较陡边坡，

        3 有可命的资料和经脸时，可不受本表限制.

7.2.2 强风化及全风化的岩石路堑，可按本规范第7.1.3条和第7.1.4条规定设置平台和排水设备。

7.2.3 边坡高度大于20 m的硬质岩路堑，根据岩体结构、结构面产状、岩性，并结合施工影响范围内

既有建筑物的安全性要求，可采用光面、预裂爆破技术.

7.2.4 边坡高度大于20 m的软弱松散岩质路堑，当岩层风化破碎、节理发育时，根据边坡工程地质条
件，结合机械化施工的工艺特点，宣采用分层开挖、分层稳定和坡脚预加固技术。

7.3 弃土堆设it

7.3.1弃土堆设置不应影响山体和边坡稳定，其内侧坡脚至堑顶的距离应根据路堑土质条件和边坡高

度确定，宜为5m，有条件时可适当减小，但不得小于2 m.

7.3.2 弃土堆如置于山坡上侧，应连续堆填，以防止地面水流入路堑内;如置于山坡下侧，应间断堆填，

以保证弃土堆内侧地面水能顺利排出。

7.3.3 沿河弃土时，应防止加剧下游路墓与河岸的冲刷，避免弃土阻塞、污染河道，必要时应设置挡护
设施。桥头弃土不得挤压桥墩，阻塞桥孔.

g 路基排水

8.1 排水系统的设2

8.1.1 路基应有良好、完普的排水系统.排水设备应布置合理，与桥涵、隧道、车站等排水设备衔接配

合，有足够的过水能力。

8.1.2 设计路墓排水设备时，应与水土保持及农田水利的综合利用相结合。



8.2 排除地面水

8.2.1 对路基有危害的地面水，应采取措施拦截引排至路基范围以外。

    排水设备应按下列原则布置:

    1 在路堤天然护道外，可设置单侧或双侧排水沟，也可利用取土坑排水;

    2 路堑应于路肩两侧设置侧沟;

    3 堑顶外应设置单侧或双侧天沟;

    4 路堑边坡平台截水沟应按本规范第7.1.4条要求设置。

    5天沟、侧沟、排水沟、边坡平台截水沟等各类排水沟的出口，应将水引排至路基以外，以防止水流
冲刷路基。

8.2.2 地面横坡明显地段，排水沟、天沟可在上方一侧设置。若地面横坡不明显，宜在路基两侧设置。

8.2.3路堑顶部无弃土堆时，天沟内边缘至堑顶距离不宜小于5m,当沟内进行加固防渗时，不应小于2 m.

8.2.4 地面排水设备的纵坡，不应小于2%a。地面平坦地带或反坡排水地段，仅在困难情况下，可减小

至 1%00

8. 2. 5 侧沟、天沟、排水沟的横断面，应有足够的过水能力。除需按流量计算者外，可采用底宽。.4 m,深度

0. 6 m。干早少雨地区或岩石路堑中，深度可减少至。.4m。位于反坡排水地段或小于2编线路坡道的路堑侧

沟，其分水点的沟深可减少至。.2m。边坡平台截水沟尺寸，可采用底宽。.4m，深度。.2̂-0.4 m,

    侧沟靠线路一侧边坡可采用1:1，外侧边坡与路堑边坡相同。当有侧沟平台时，外侧边坡可采用

1:1。在砂类土中，两侧边坡采用1:1-1:1. 5。天沟、排水沟的边坡应根据土质及边坡高度确定，钻性

土可采用1，1一1，1. 5,

8.2.6需按流量设计的侧沟、夭沟、排水沟，其横断面应按1/25洪水频率的流量进行计算，沟顶应高出
设计水位0. 2 m.

8.2.7 天沟不应向路堑侧沟排水。当受地形限制需修建急流槽向侧沟排水时，应在急流槽的进口处进

行加固，出口处设置消能设备及防止水流冲刷道床的挡水墙。急流槽下游的侧沟应加大断面，应按1/50
洪水频率流量确定。

8.2.8 下列情况的侧沟、夭沟和排水沟应采取防止冲刷或渗漏的加固措施，必要时可设垫层。
    1 位于松软土层影响路基稳定的地段;

    2 流速较大，可能引起冲刷的地段，

    3 路堑内易产生基床病害地段的侧沟，

    4 有集中水流进人天沟、排水沟的地段。

8. 2.， 在深长路堑和反坡排水困难的地段，宜增设桥涵建筑物，将侧沟水尽快引排至路基外。

8.2-10 路堑侧沟的水流不得流经隧道排出。当排水困难且隧道长度小于300 m,洞外路堑的水量较
小，含泥量少时，经研究比较可经隧道引排。

8.3 排除地下水

8.3.1对路基有危害的地下水.应根据地下水类型、含水层埋藏深度、地层的渗透性等条件，选用适宜

的排除地下水设备。

    当地下水位较高或无固定含水层时，可采用明沟、排水槽、渗水暗沟、边坡渗沟、支撑渗沟等。

    当地下水位较低或为固定含水层时，可采用渗水隧洞、渗井、渗管或仰斜式钻孔等。

8.3.2 渗水暗沟和渗水隧洞的纵坡不宜小于5编，条件困难时亦不应小于Mm.

    渗水暗沟、渗水隧洞的横断面尺寸应根据埋置深度、施工和维修条件确定，结构尺寸应由计算确定。

    渗水暗沟的排水孔应设在冻结深度以下不小于。.25 m处。截水的渗水暗沟的基底宜埋入隔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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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小于。. 5 m。边坡渗沟、支撑渗沟的基底宜设置在含水层以下较坚实的土层上。

    在严寒地区的渗水暗沟、渗水隧洞的出口，应采取防冻措施。

8.3.3 渗水暗沟、渗井和渗水隧洞，其渗水部分可采用砂砾石、无砂混凝土、土工织物作反滤层。反滤层

的层数、厚度和颗粒级配要求应根据坑壁土质和反滤层材料经计算确定。砂砾石应筛选清洗，其中颗粒

小于。.15 mm的含量不得大于5写。

    无砂混凝土块板反滤层的厚度可采用10 20 cm。当坑壁土质为粘性土或粉细砂时，在无砂混凝土

块板外侧，应加设10 15 cm厚的中粗砂或土工织物反滤层。

    土工织物反滤层可采用无纺土工织物。当坑壁土质为砧性土或粉细砂时，可在土工织物与坑壁土之

间增铺一层10̂-15 cm厚的中砂。

8.3.4 渗水暗沟内应采用筛选洗净的卵石、碎石、砾石、粗砂或片石充填;仰斜式钻孔内应设置相应直

径的渗水管，渗水管可选用带孔的PVC,PP/PE塑料管、钢管、软式透水管、无砂钢筋混凝土管或混凝土

管等。

8.3.5渗水暗沟每隔30 m,渗水隧洞每隔120 m和平面转折、纵坡变坡点等处，宜设置检查井。
    兼起渗井作用的检查井的井壁应设置反滤层。

    检查井内应设检查梯，井口应设井盖。当深度大于20 m时，应增设护栏等安全设备。

， 路 基 防护

9.1 坡面防护

9.1.1对受自然因素作用易产生破坏的边坡坡面，应根据边坡的土质、岩性、水文地质条件、边坡坡度
与高度等，选用适宜的防护措施。

，.1.2 路基边坡坡面防护工程类型及其适用条件宜按表9.1.2的规定选用。

                              农，，1.2坡面防护工程常用类型及适用众件

防护

类 型
结 构 形 式 适 用 条 件 注 意 事 项

植 物

防 护

种草或喷植草 土质边坡。坡度缓于1:1.25
  当边坡较高时，可用土工网、土

工网垫与这种草结合防护

铺草皮
  土质和强风化、全风化的岩石边

坡.坡度不陡于1，1
  草皮可为天然草皮.亦可为人工
培植的土工网草皮

种植滋木
  土质和全风化的岩石边坡.坡度
不陡于1，1.5

  树种应为根系发达、枝叶茂盛、

适合当地迅速生长之低烦灌木

喷 护

  喷掺砂水泥土，厚度6̂-10 cm,
材料为砂、水泥、私性土

  易受冲刷的土质堑坡.坡度不陡
于 1:0.75

  选好材料配合比和水灰比，一般应
通过试喷

  喷浆 厚度》5 cm，材料为砂、水

泥、石灰

  易风化但未遭强风化、全风化的

岩石堑坡。坡度不陡子1·。.5

  喷混凝土，厚度>-8 cm.材料为

砂、水泥、砾石

  易风化但未遭强风化、全风化的

岩石堑坡。坡度不陡于1:0.5

挂 网

喷 护

  锚杆铁丝网(或土工格栅)喷混凝土

或喷浆.锚固深度1.0-2.。m,网距
20-25- ，其他同喷护

  混凝土或喷浆防护的岩石边坡。当
坡面岩体破碎时，为加强防护的稳定

性而采用

  锚孔深度应比锚固深度深20 cm,
其他同喷护



缤表，.1.2

防 护

类 型
结 构 形 式 适 用 条 件 注 意 事 项

干砌片

石护坡

  一般厚度30 cm，其下设〕10 cm
厚砂砾石垫层

  土质路堤边坡;有少量地下水渗出

的局部堑坡;局部土质堑坡嵌补.坡度

不陡于1，1.25

  基础应选用较大的石块.应自下而

上地进行栽砌，接缝要错开，缝隙要填

满塞紧

浆砌片

石护姗
厚度30 40 cm，水泥砂浆砌筑

  易风化的岩石边坡和土质边坡。坡度
不陡于1，1

c 581 }t   骨架宜用方格型，也可采用人字
型、拱型。方格内铺种草皮、喷植草
或干砌片石等

  土质和全风化的岩石边坡，当坡

面受雨水冲刷严重或潮湿时。坡度

不陡干1:1

  护坡四周需用浆砌片石镶边，混

凝土骨架视情况在节点处加锚杆，

多雨地区骨架宜做成截流沟式

仁 联 混

凝土骨

架护坡

浆砌片

石护墙

  等截面厚度为50 cm;变截面顶
宽40 cm,底宽视墙高而定

  土质和易风化剥落的岩石边坡

坡度不陡于1:0. 5

  等截面护墙高不宜超过6m，当
坡度较缓时，不宜超过10 m。变截

面护墙，单级不宜超过12 m,超过

时宜设平台，分级砌筑

9.1.3 在采用植物或喷护、挂网喷护等路堑坡面防护和在年平均降水量大于400 mm地区较高的土质

路堑边坡地段，宜在坡脚处设高1-2 m浆砌片石护坡或护墙。

9.1.4 软硬岩层相间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岩层情况采用全部防护或局部防护措施。

9.1.5 当浆砌片石护墙高度大于12 m、浆砌片石护坡和骨架护坡高度大于18 m时，宜在适当高度处

设平台，平台宽度不宜小于1 m,
9.1.6 浆砌片石护墙、护坡的基础应埋置在路肩线以下不小于1 m，并不应高于侧沟砌体底面，当地基

为冻胀土时，应埋置在冻结深度以下不小于。.25 m,
，1.7封闭式的坡面应在防护砌体上设泄水孔和伸缩缝。当坡面有地下水出露时，应采取措施将水引

出。

9.1.8 土质和易风化岩石的深路堑边坡，宜在坡脚处设置挡土墙，以降低边坡高度。当挡土墙墙顶上方

坡面设有浆砌片石护墙、护坡时，墙顶应设置边坡平台.平台宽度不宜小于2 m,
，1.， 在多雨地区，用砂类土、细粒土等填料填筑的路堤，其路肩和边坡易受雨水冲刷流失，应根据具

体情况设防护。

9.2 冲刷防护

9.2.1 沿河地段路基当受水流冲刷时，应根据河流特性、水流性质、河道地貌、地质等因素，结合路基位

置，选用适宜的坡面防护、导流或改河工程。
9.2.2路堤边坡与河岸岸坡的冲刷防护工程类型及适用条件宜按表9.2.2的规定选用。

衰，.2.2 冲剧防护工程常用类型及适用象件

防护 类 型 结 构 形 式

适 用 条 件
注 意 事 项

容许溺塞(m/s) 水流方向、河道地貌等

植物防护

铺草皮
1.2-1.8

  水流方向与线路近乎平行;
不受各种洪水主流冲刷的浅

滩地段路堤边坡防护

  有浅滩地段的河岸冲刷防
护种植防护林、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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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用 条 件
防 护 类 型 结 构 形 式 往 意 事 项

容许StA(m/s) 水流方向、河道地貌等

干砌片

石护坡

  单层厚 。.25一
。·35 m;双层厚:上
层0. 25̂-0.35 m，下
厚 0. 25 m

2- 3

  水流方向较平顺的河岸滩

地边缘。不受主流冲刷的路堤

边坡，无漂浮物和滚石的河段
应设置垫层

浆砌片
石护坡

4- 8

混凝土

护 坡

厚0.3̂ 0.6 m

厚 0. 08-0.2 m

  主流冲刷及波浪作用强烈

处的路堤边坡

  有冻胀变形的边

坡上应设置垫层。有

流木、流冰、滚石时，
应适当加厚

抛 石

  石块尺寸根据流
速、波浪大小计算，
不宜小于。3m

  水流方向较平顺，无严重局
部冲刷的河段;已浸水的路堤
边坡与河岸

  抛石厚度不应小

于石块尺寸之两倍

石 笼

  镀锌铁丝制成箱
形或图形，笼内装石

块

4- 5
  受洪水冲刷但无滚石河段

和大石料缺少地区

大型砌块
2m X 2m X 2m

3m X 3mX 2m
5̂ -8 受主流冲刷严重的河段 }_常与脚墙配合使

                                            l用

漫水挡
土 姗

5- 8
  峡谷急流和水流冲刷严重

的河段

    在流速为2~  5m/s的河段，经技术经济比选，亦可采用土工织物沉枕、土工模袋等冲刷防护类

型。

9.2.3 冲刷防护工程顶面高程，应为设计水位加波浪侵袭高加童水高加0. 5 m;桥头的河滩路堤，当水

流纵坡较大、河滩较宽阔时，尚应计及桥前水面横坡所形成的附加高度。基底埋设在冲刷深度以下不应

小于1 m或嵌入基岩内。当冲刷深度较深、水下施工困难时，可采用桩基、沉井墓础或适宜的平面防
护。

    冲刷深度可根据公式计算、河床地层冲淤分析和类似工程的实践资料综合分析确定。

9.2.4 冲刷防护工程应与上下游岸坡平顺连接，端部嵌人岸壁足够深度，以防止上下游的水流条件恶

化。

，.2.5 设置导流建筑物时，应根据河道的地貌、地质、水流性质、河道演变规律和防护要求等规划导治

线，并应避免农田、村庄、道路和下游路基的冲刷加剧。

    在山区河谷地段，不宜设置挑水导流建筑物。

9.2.6 高水位坝的坝顶高程应为设计水位加波浪侵袭高加蜜水高再加。. 5 m.

    挑水坝坝长不宜大于河床宽的1/4，坝的间距宜为坝长的1-2.5倍。当水流较平顺时，间距可增至

3-5倍。

9.2.7顺坝和挑坝的坝头、坝根及基础部分应加强防护。坝根应嵌人河岸足够深度，与坝根相连的河岸

应有适当长度的防护。

9.2.8 路基不宜过多侵占河床。遇有水流直冲、威胁路基安全时，除应做好冲刷防护外，必要时可局部

改移河道。改移河道应根据河流特性及其演变规律，因势利导，慎重对待.

    改河的起点和终点应与原河床顺接。为防止水流重归故道，宜在改河人口处加陡纵坡并设置拦河坝
或顺坝。新河槽断面应按设计洪水频率的流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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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改建与增建第二线路基

10.1改建既有线路基

10.1.1 改建既有线应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物，避免大拆大改，以减少运营干扰、节省投资、保证行车安
全。有条件时可采用新建路基的标准 对个别困难地段，在确保运营安全和路基稳定的前提下，可维持

既有线标准。

10-1.2 改建既有线路肩高程应符合本规范第3章的有关规定
10-1.3 路基面形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既有路基面高度不变，仅帮宽非渗水土路基时，应自既有线道床坡脚处向外做成4%的排水横

坡;帮宽渗水土路基时，做成平面。

    2 抬高既有路基面时，根据填料类别，应按本规范第4.1.1条的规定选用。

    3 落道下挖既有路基面时，非渗水土路基自线路中心向两侧做成4%排水横坡;渗水土、岩石(年

平均降水量大于400 mm地区的易风化泥质岩石除外)的路基面为平面。

10-1.4 路基面宽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既有路基面高度不变时，路肩宽度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1条的规定，困难地段1级铁路路堤不

得小于。. 6 m, I级铁路路堑与II、.级铁路不得小于。. 4 m.

    2 抬高或下挖路基面时，路荃面宽度同新建铁路。
10-1.5 改建既有路堤应符合下列要求:

    1抬高路基面及帮宽路堤的填料，应选用与既有路堤相同或较既有路堤渗水性强的填料。

    2 帮宽既有路堤时，帮填土顶部宽度不应小于。.Sm，底部不应小于顶部帮宽值。

    3 帮填路堤时，应沿既有路堤坡面挖成宽度不小于lm的台阶;既有路堤填料为渗水土时，应先

扒松既有坡面，扒松厚度不应小于。.Zm。

    4 帮城路堤边坡形式和坡度应按本规范第6.3节规定选用。

    5 采用道碴抬道后，对既有道床过厚地段，可于标准道床厚度以下的超厚部分采用渗水土垫

肩。

10-1.6改建既有路堑边坡坡度可按本规范第
减少剥皮刷方，必要时可增设挡护工程。

章有关规定或参照既有路堑稳定边坡坡度确定，并应

10-1.7 既有堑坡病害经多年整治已趋稳定的路堑、深路堑和设有挡护工程地段的路堑，改建时应减少

拆除工程，不宜触动原边坡。

10-118在不宜刷方扩率路堑地段，可采用改变侧沟形式、削减侧沟平台、设置侧沟盖板等办法加宽路
墓。有条件时，削减后的侧沟平台宽度不宜小于1 m,

10.1.， 使用与既有线不同填料抬高路基面时.应按本规范第6.1.4条有关规定办理。路堑需考虑疏排

堑内积水，对易产生基床病害的既有路堑还应考虑防止积水沿路基面下渗的措施。

10.1.10 抬道、落道后，当路堑侧沟受排水高程控制时，可采取加高侧沟沟壁或减少侧沟深度的措
施。

10.1.11对改建地段的路蓦病害，应根据病害类型、特征、形成原因及危害程度，结合当地的气象、工程

地质、水文地质等因素，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

10.1.12 施工与运营干扰地段的设计，应保证行车与施工安全。岩石路堑刷方地段，可采取光面、预裂

爆破及防护措施;控制工期的地段，可采取维持临时行车的过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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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增建第二线路基

10.2.1增建第二线路基应考虑第二线与既有线路基间的相互影响，设计时必须统筹兼顾。当既有线路
基病害危及第二线路基稳定时，应一并进行整治。

10-2.2 增建第二线一侧的路肩高程应符合本规范第3章的有关规定;路基面宽度、边坡坡度等应与新
建路基标准相同。

10,2.3 增建并行的第二线路基面，非渗水土路基应设路拱，路拱尺寸同新建单线。同时应于路拱下部

自既有线路肩向外做4%的排水横坡，横坡以上部分(含路拱)填渗水土;当第二线路肩低于既有路肩
时，排水横坡应通过第二线路肩设置;岩石、渗水土路基面不设路拱。

10. 2.4 增建并行的第二线路堤的填料，宜选用与既有路堤相同的或较既有路堤渗水性强的填料。

10-2.5 并行不等高地段的路基，两线间边坡坡度的设计必须考虑上线列车荷载的影响。有条件时应增

大线间距，或采取支挡措施。

10-2.6 增建第二线并行及换侧地段，帮填路堤挖台阶应按本规范第10-1.5条的要求办理。

10-2.7 增建第二线时，不得恶化既有路基的排水条件，应保证两线路基面及线间排水通畅。
    不等高地段路基，两线间应设置排水设备。

10-2.8 第二线路基的设计必须保证相邻既有线行车安全。扩宽岩石路堑边坡时，应按本规范第
10.1.12条要求办理。

10.3 既有建筑物的改建、加固和利用

10-3.1 因抬道、落道、改移中线或增建第二线引起既有建筑物改动地段，当既有挡护设备使用良好时，
宜保留。防护工程较复杂地段，不宜触动既有边坡。

10-3.2 经查明既有建筑物无明显损坏，强度及稳定性满足新建标准要求，不影响行车安全的，应全部
利用。若部分损坏或不满足新建标准要求时，应加固利用、改建或拆除重建。

10-3.3 加固利用的既有建筑物，新、旧混凝土或砌体应紧密连接，形成整体。

10-3.4 采用干砌片石垛加宽或加高路肩时，其高度不应超过1 M.

10-3.5 路堑有挡护工程的地段，落道下挖路荃面后，当基础已暴露或埋置深度不够时，应对基础进行
加固。

附录A 列车和轨道荷载换算土柱高度及分布宽度

衰A

铁路等级

(轨道类型)
路堤坡料

设 计

轴荷载

轨 道 条 件 换 算土 柱

钢轨 轨枕
道床

厚度

道床

顶宽

道床

坡度

分布

宽度

计算

强度
重度

计算

高度

kN kg/. 根/km ，n m m kPe kN/m' n1

  I级

(特重型)

非渗水土

220 75 (1. 720It 2)
0.50

3.1 1.75

3.6 59 2

17 3 5

18 3. 3

312 60. 4

18 3.4

0.35岩石
誉水土 19 3.2



续表A

注.1 表中换算土柱高度系按非无段钱路道床顶宽和铺设钥筋混吸土轨枕计算的.当铺设无缝线路时其换算土往高度应增加

      。.lm.铺设木枕时，其换算土柱高度应减小0.1 m，分布宽度不变.

    2 重度与本表不符时，福另计算换算士柱高度。

    3 活载分布于路墓面上的宽度，自轨枕底两端向下按450扩傲角计算。

附录B 路基工程混凝土与砌体强度等级及适用范围

衰 B

混凝土与砌体种类
材料最低强度等级

适 用 范 围
水泥砂浆 石 料 混凝土

片石砌 体

MS

MU20 侧沟、夭沟、排水沟

MU30 坡面防护、边坡渗沟、护墙

M 7. 5 MU30
  渗水暗沟、支挡结构物，急流槽、冲刷防

护、严寒地区的侧沟、夭沟、排水沟、护墙

M10 MU30
  渗水隧洞边墙、浸水和严寒地区支挡结构

物

混凝土或

片石混凝土

C10 基础垫层

C15 检查井、渗水隧洞、冲刷防护、支挡结构物

C20 严寒地区支挡结构物

混凝土块砌体
M7.5 C15 侧沟、夭沟、排水沟、坡面防护

M10 C15 }渗水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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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混凝土与砌体种类
材料最低强度等级

适 用 范 围
水泥砂浆 石 料 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一 C15 检查井、冲刷防护、支挡结构物

C20 严寒地区支挡结构物

注:最冷月的平均温度在-5一一15C的地区为寒冷地伏 一15〔以下的地区为严寒地区.

附录C 填料分 类

农C

填 料
符 号 说 明 填料组别

类 别 名 称

岩

块

M
硬块石 Rh 粒径大于200 mm颗粒的质量超过总质量的50纬，不易风化，尖梭状为主 A

署
类
软块石 R. 粒径大于200二 顺粒的质皿超过总质量的50%,易风化，尖梭状为主 A,C,D

漂石土 RsF 粒径大子200 mm颗粒的质量超过总质量的50%,浑圆或画棱状为主 A,B,C

碎
石

类

卵石土 R,F 较径大于20..顺拉的质量超过总质量的50%.浑圆或圆梭状为主 A,B,C

碎石土 RY 粒径大于20 mm颗粒的质量超过总质量的50线，尖梭状为主 A,B,C

粗

校

土

砾
石
类

圆砾土 G‘F 拉径大于2 mm顺粒的质2超过总质t的50%,浑圆或圆梭状为主 A,B、C

角砾土 G,F 粒径大于2 mm顺粒的质f超过总质盘的50%.尖梭状为主 A,B,C

砂

类

砾 砂 SG 校径大于2 mm IR V的质A占总质f的25%-50% A,B

粗 砂 S, 粒径大于。.5 mm顺粒的质盈超过总质A的50% A,B

中 砂 S� 粒径大于。.25 mm顺粒的质A超过总质盆的50% A,B

细 砂 S, 粒径大于。075 mm顺粒的质量超过总质I的85% B

粉 砂 SM 粒径大于。.075 mm顺粒的质f超过总glf的50%，细较土部分以粉粒为主 C

砧 砂 SC 粒径大于。.075 mm颖粒的质量超过总质f的50%，细粒土部分以砧粒为主 B

细

粒

土

粉

土

类

砂粉土 MS 塑性图A线以下，C线以左
一 (

                        .口
                      七q

                    n
                          曰

_ d
    CS

            ，沪

‘B            %eC   6Ld} A11 1p 0CMn          MC
B

C粉 土 M 塑性图A线以下，B,C线之间

D
浪占粉土 MC 塑性图A线以下，B线以右

B
私

土

类

砂钻土 CS 塑性图A线以上，C线以左 10=12 1.二4花
C

} Mm f0

粉钻土 CM 塑性图A线以上，B,C线之间

D
浪占 土 C 塑性图A线以上，B线以右

有机土 W� 有机质含量大于5% E

注:1软块石坡料组别B组指不易风化的.c组指易风化的，n组指强风化及全风化的

  2漂石土、卵石土、碎石土和圈砾土、角砾土的填料组别是根据细较土含量确定的，含t小子15%者为A组，含里在15%一

      300/u者为B组，含t大于30 %者为C组。
    3 表内填料组别为A,B组者 A组指级配良好的(C>-5,C=1-3),B组指级配不良的(C.<5或C<#1̂ 3).其中不均匀系数

C�一会。曲‘*VC-
d亏。

d,oXdm
,d-deo,d,。分别为顺粒级配曲线上相应于100/u,30%及6D%含盈的粒径.

4 硬块石的单轴饱和抗压强度R,>30 MP.,软块石的单轴饱和抗压强度R,(30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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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铁 路用 地

D.0.1铁路用地必须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遵循经济合理、节
约用地、少占良田的原则

D.0.2 铁路用地应按照现行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办理，满足铁路建设用地和今后铁路发展规

划的需要。对分期建设项目，可分期征用。征用的土地严禁被占用。

DA-3 区间路基永久用地范围:

    1 一般路基用地宽度，路堑从堑顶边缘至用地界的距离不应小于1 m;路堤从天然护道外1 m为

用地界。如有夭沟、排水沟及兼作排水的取土坑、弃土堆时，从其最外边缘至用地界的距离不应小于lm,

    2 特殊路基应根据路基稳定与防护工程需要，合理确定用地范围。
    风沙及雪害，在防护工程最外边缘至用地界的距离不宜小于lo m。有封沙育草带地段，封沙育草带

外边缘为用地界。

    3 通过林区的铁路，其用地宽度应根据线路具体情况，并结合林区护林防火的规定确定.

D.0.4 区间路基临时用地范围:

    1路基两侧不兼作排水的取土坑、弃土堆，如仍能供农业使用时，可归还地方使用;
    2 远离线路的集中取、弃土场地。

D.0.5 在农田地区的临时用地应进行复垦。

。，。‘ 站场范围以外，距线路较远的独立生活区、给排水设施、独立通信楼、水电段、供电段、牵引变电
所及其岔线等，自该建筑物最外边缘以外lm为用地范围。

    在城镇划定住宅区铁路用地时，应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商决定。

D.0.7 区间桥梁、导流建筑物、桥涵改沟、大桥桥头看守房和改移道路、平立交道的用地范围.应分别
按各专业的规定划定。

D.0.8 隧道用地应按其专业的要求划定。弃碴占用的土地列为临时用地。

    浅埋隧道及隧道洞口上方如有耕地，应结合排水设计考虑用地。

D. 0.， 铁路给排水建筑物用地应按其专业的要求划定。管网工程在施工期间占用土地列为临时用地。

D. 0. 10 在永久用地范围的最外边缘，每隔100.200 m的距离及宽度变换处，应设置用地界桩。

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